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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購買股份

根據計劃購買股份

謹請參閱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九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計劃」）購買本公司股份（「股份」），以及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有關（其中包括）計劃的通函（「通函」），計劃

已由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所召開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採

納。除文義另有所指外，通函已界定的詞語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受託人已依據計劃從市場購買合共 6,480,000股股

份。有關購買詳情及受託人所持股份的最新資料如下：

交易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交收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所購買股份總數：6,480,000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百分比：約0.2147%

每股股份平均代價：約0.9000港元

總代價：5,848,195.4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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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所持股份數目

— 購買前：18,225,650股

— 緊接購買後：24,705,650股

購買股份的目的在於本公司希望可以讓受託人可根據計劃授出股份，以應付董事

服務合約（包括現金及股份）的股份部分。

本公司日後決定根據計劃授出任何股份獎勵時會遵守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曹欣怡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曹欣怡女士、汪文剛先生、朱紅嬋女士及王雅

旭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郭力生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育強先

生、王文福先生及高志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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